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其它有关规定，本

人作为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对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及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核，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担保和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经公司自查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诉讼的情况并结合公司及控股股东银河

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集团”）被立案调查的内容，发现公司存在

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以及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

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139,722.02 万元，银河集团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 37,332.50 万元。 

公司上述对外担保及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

题的通知》和证监发[2005]120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有

关规定的情形。同时，公司正接受监管机关立案调查，尚未形成最终调查结果和

结论，我们保留就监管机关调查和公司自查结果发表进一步独立意见的权利。  

我们对上述违规事项予以高度重视，已致函公司董事会要求和敦促公司全面

清理核查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违规对外担保等事项，全力追偿银河集团占用

的资金，并积极参与相关诉讼以通过司法途径确认担保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以及向

银河集团主张和追偿公司或为其承担担保责任的全部债权，以最大限度的维护公

司权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严格按照相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 号）及《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

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 号）进行的合理变更，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将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其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 

 

独立董事： 梁峰            蒋青云              陈丽花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